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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政办字〔2017〕46号
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
征收标准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有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水污染防治，改善水环境质量，根据淄博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、住房和城市建设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调整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》（淄价字〔2017〕69号）要求，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决定：自2017年7月1日起，我县城区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仍按现行标准执行（1元/立方米）；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由现行1元/立方米调整到1.2元/立方米。
县物价、水务部门要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，要通过各类媒体，宣传好国家政策和污水处理费调整的必要性，并做好解释引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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